附件4

天津市地方计量技术规范有效性跟踪表

	计量技术
规范名称
	

	状态确认建议
	□维持    □修订    □废止

	确认时间
	

	如需修订或撤销理由：



	主要起草单位意见：


负责人签字：
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归口单位（技术委员会）意见
【填写说明】本市有相关领域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的，经技术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送市市场监管委。无相关领域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的，本栏目无需填写。


（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盖章）      
技术委员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1.“计量技术规范名称”栏目请规范填写为“编号+名称”，例如：JJF(津)57-2021 无创呼吸机校准规范。
2.如状态确认建议为“维持”的，可在“计量技术规范名称”栏目逐一列举。
3.如状态确认建议为“修订”或“废止”的，需要将每一技术规范单独填写。

